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
六堆客家文化園區高中職學生公共服務計畫
1、 目的：
1. 提供學生瞭解客家文化，加強客家文化與青年的互動。
2. 提供多元學習環境，建立學生對客家文化的興趣
3. 鼓勵學生參與推廣教育及觀眾服務，培養參與公共事務的意願。
4. 增加展場的安全維護與定點導覽的人力，提昇展場的安全。
2、 工作內容與需求名額： 
1. 展場服務：展場多媒體互動式儀器操作示範、安全維護、預防民眾受傷、展場走動式服務，與展示部分單元定時解說、活動諮詢或民眾諮詢服務及路線引導等。
2. 教育推廣服務：協助環境教育及客家文化推廣課程服務。
	第一梯次

	項次
	服務類型
	值勤區域
	服勤人數
	招募名額
	服務學習項目

	1
	展場服務
	常設展
	假日2人
平日1人
	80
	· 參觀方向引導
· 展示區導覽
· 展區全區巡檢

	2
	
	菸樓
	假日2人
平日1人
	
	· 參觀方向引導
· 展示單元導覽

	3
	
	礱間
	假日2人
平日1人
	
	· 參觀方向引導
· 礱穀機具構件導覽

	4
	
	多媒體特展
	假日2人
平日1人
	
	· 參觀方向引導
· 礱穀機具構件導覽

	5
	展場服務/
教育推廣服務
	兒童探索空間
	假日2人
平日1人
	20
	· 參觀方向引導
· 協助教育推廣事宜
· 協助RFID卡租借事宜

	6
	教育推廣服務
	環境生態教室
	假日2人
平日1人
	20
	· 協助環境教育課程進行
· 教案設計及演練

	合  計
	120人
	




	第二梯次

	項次
	服務類型
	值勤區域
	服勤人數
	招募名額
	服務學習項目

	1
	展場服務
	常設展
	假日2人
	56
	· 參觀方向引導
· 展示區導覽
· 展區全區巡檢

	2
	
	菸樓
	假日2人
	
	· 參觀方向引導
· 展示單元導覽

	3
	
	礱間
	假日2人
	
	· 參觀方向引導
· 礱穀機具構件導覽

	4
	
	多媒體特展
	假日2人
	
	· 參觀方向引導
· 礱穀機具構件導覽

	5
	展場服務/
教育推廣服務
	兒童探索空間
	假日2人
	14
	· 參觀方向引導
· 協助教育推廣事宜
· 協助RFID卡租借事宜

	6
	教育推廣服務
	環境生態教室
	假日2人
	14
	· 協助環境教育課程進行
· 教案設計及演練

	合  計
	84人
	


註：如有臨時需要支援人力擬由上述區域機動調整

3、 服務時間：分為第一梯次（暑假期間）及第二梯次（學期時間）
1. 第一梯次：104年07月14日~08月16日（每週星期二至星期日計6日）
2. 第二梯次：104年08月29日~10月11日（每週星期六至星期日計2日）
3. 服務時間分2個時段，上午班09：00─12：00;下午班13：00─16：00，以中心公告日期為主（星期一固定休園），每次值班至少3小時。
4. [bookmark: _GoBack]至少需服務4次，每次服務至少3小時（每次可自由選擇半天或是全天），總計12小時。
4、 報名資格：
· 一般條件：高中職及五專之一至三年級在學學生，儀容端正且具愛心、耐心和服務熱忱。(能自行克服培訓及服務期間之交通與食宿)
· 特別條件：
1. 自認能兼顧課業與志工勤務並經家長同意者。
2. 能負責盡職、愛護校譽的學生。
3. 喜歡接觸、 服務人群，熱與他人協調合作的學生
4. 認同客家文化且表達能力良好的學生
5、 報名時間與方式：
1. 報名時間：
第一梯次：即日起至104年07月10日。
第二梯次：104年07月20日至8月11日。
2. 報名方式：
一律採網路報名，有興趣之同學請在報名時間請至報名網站填寫報名表(家長同意書請下載填寫後於訓練當日繳交)。
網址：http://www.beclass.com/rid=1837966559202aeab29c 
· 注意事項：報名完成後請於各梯次培訓當天提供以下資訊，未能於培訓當日提供或是缺件者視同放棄。
(1) 學生證或在學證明影本1份
(2) 家長同意書
3. 訓練：報名經確認後，將進行服務禮儀、環境認識及客家文化訓練2小時，訓練期間缺席或發現不適任者，取消錄取資格並逕予告知學生本人。
1.訓練日期（暫定）：
第一梯次：104年07月11日(六)10：00。（暫定）
第二梯次：104年08月22日(六)10：00。（暫定）
        2.培訓地點：六堆客家文化園區行政中心二樓六堆會議廳
6、 激勵措施：服務時數符合本中心規定（至少12小時）並經評鑑表現優良者，於服務結束後發給公共服務證明書，特殊表現者報請就讀學校獎勵。
7、 服勤注意事項：
1. 學生服務為無給職。(交通食宿需自理)
2. 服務期間均應遵守六堆客家文化園區相關服務規章。
3. 請於服務時間提早10分鐘至六堆客家文化園區傘架聚落區遊客服務中心報到。
4. 無故遲到或早退者視為缺席；無故缺席視同曠職。
5. 值勤應親自簽到與簽退，不得委託他人代理。
6. 值勤需佩掛服務證並配合服裝識別。
7. 不得自行調動排定之工作，以維持服務品質。
8. 遵守志工室各項設備使用規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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